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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北直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6年 3 月 23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6年 1月 9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挂牌公司的子公司“珠海毅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于 2026年 3月 23日收到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的《应诉通知书》（（2026）津 0101 民初 4070 号），目前

子公司正在按照时间及相关要求准备应诉材料。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主要负责人：陈志敏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2、 被告一 

姓名或名称：丝途亚太国际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主要负责人：周翔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3、 被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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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或名称：陕西金昊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魏子钰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4、 被告三 

姓名或名称：珠海毅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毅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为挂牌公司全资子公司 

5、 被告四 

姓名或名称：西安哲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鱼泳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6、 被告五 

姓名或名称：魏子钰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7、 被告六 

姓名或名称：周翔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8、 被告七 

姓名或名称：赵珊珊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18 年 6 月 11 日，原告与被告丝途亚太国际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丝途公司")签订了编号为 TJJFL 借 2018030 的《固定资产暨项目融资借

款合同》，该合同规定：贷款金额人民币 3200 万元；贷款用途为购买一台制造商

序列号为型号为 AS332L1 的直升机(序列号：2307)和型号为 Makila1A1 的备用发

动机(序号 2574)；贷款期限为 60 个月，自 2018 年 6 月 29 日至 2023 年 6 月 20

日；贷款利率为浮动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 4.75%基

础上上浮 40%，实际执行年利率为 6.65%，每年 1 月 1 日按年浮动，还款方式为

按季结息，同时按照合同规定的还款计划偿还贷款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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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月 11 日、2018年 6月 29日，为担保上述编号为 TJJFL 借 2018030

的《固定资产暨项目融资借款合同》的履行，原告与被告丝途公司签订了两份编

号分别为 TJJFL 抵 2018030 和 TJJFL 抵 2018031 的《抵押合同》，约定丝途公司

以其有权处分的型号为 AS332L1 的直升机(序列号：2307)及型号为 Makila1A1

的备用发动机(序号 2574)作为抵押物为上述债务设定抵押。前述两份《抵押合

同》项下抵押物所担保的主债权本金均为人民币 3200 万元，抵押担保的范围包

括主合同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原告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约定

利息及罚息)、复利、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以及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

和抵押权人在本合同项下实现抵押权的费用以及抵押人在本合同项下应向抵押

权人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上述两份《抵押合同》签署后，原告办理了抵押登记。 

2018 年 6月 26 日，为确保上述编号为 TJJFL借 2018030的《固定资产暨项

目融资借款合同》的履行，同时鉴于上述《抵押合同》的签订，原告与被告丝途

公司签订了编号为 TJJFL 保转 2018030 的《保险权益转让协议》，约定对于前述

抵押物即型号为 AS332L1 的直升机(序列号：2307)及型号为 Makila1A1 的备用发

动机(序号 2574)因被投保任何保险(包括续展后的保险)而能够获得的全部保险

赔款和保险金，丝途公司作为原始保险受益人将其所享有的全部保险权益转让给

原告。依据该协议和《民法典》第四十二条规定，原告对于前述抵押物因被投保

任何保险(包括续展后的保险)而能够获得的全部保险赔款和保险金，享有与原告

抵押权相同顺位的优先受偿权。 

2018 年 6月 29 日，为担保上述编号为 TJJFL借 2018030的《固定资产暨项

目融资借款合同》的履行，原告分别与被告丝途公司，被告陕西金昊通用航空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称"金昊公司")签订了编号为 TJJFL应质 2018030和 TJJFL应质

2018031 的《应收账款质押协议》，约定丝途公司将其于 2018 年 4 月 19 日与金

昊公司就前述抵押物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权益及其他相关权

利(租赁合同项下的现金保证金(如有)以及出质人就租金应缴纳的税款除外)质

押给原告；金昊公司将其于 2018年 5月 19日与国家林业局北方航空护林总站(现

已更名为"应急管理部北方航空护林总站")签订的《护林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

权益及其他相关权利质押给原告。被担保的主债权金额和应收账款质押担保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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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抵押担保金额、范围一致。并且，原告已就前述应收账款质押办理了质押

登记。 

2018 年 6月 29 日，为确保上述编号为 TJJFL借 2018030的《固定资产暨项

目融资借款合同》的履行，原告(甲方)，被告丝途公司(乙方)共同分别与被告珠

海毅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丙方，回购方，以下简称"毅飞公司")，金昊公司(丙

方，回购方)签订了编号为 TJJFL回 2018030,TJJFL 回 2018031 的《回购协议》，

约定内容均为：毅飞公司、金昊公司以回购前述抵押物的方式，就被告丝途亚太

国际融资(天津)有限公司在《固定资产暨项目融资借款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向

原告承担全部的代为清偿责任，毅飞公司、金昊公司承担代为清偿责任的范围包

括但不限于前述《固定资产暨项目融资借款合同》项下丝途公司在贵行已到期未

付及其余全部未到期本息、罚息等与甲方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 

2018 年 6月 12 日，为担保上述编号为 TJJFL借 2018030的《固定资产暨项

目融资借款合同》的履行，原告分别与被告魏子钰，西安哲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哲泰公司")签订编号为 TJJFL 质 2018030、TJJFL 质 2018031 的《质

押合同》，魏子钰、哲泰公司以其依法所有或有权处分的金昊公司股权向原告出

质，以担保主合同债务人按时足额清偿其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被担保的主债权

金额和质押担保范围与上述抵押担保金额，范围一致。上述两份《质押合同》签

署后，原告就前述股权办理了质押登记。 

2018 年 6 月 29 日，原告与被告周翔，赵珊珊分别签订了编号为 TJJFL 保

2018030 和 TJJFL 保 2018031 的《保证合同》，周翔，赵珊珊自愿为丝途公司在

上述编号为 TJJFL 借 2018030的《固定资产暨项目融资借款合同》项下的所有债

务向原告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两年，被担保的主债权金额和保证担保范围与上述抵押担保金额，范围一致。 

前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于 2018 年 6 月 29 日向丝途公司放款 3200 万元。后

续在借款合同履行过程中，金昊公司又陆续向原告追加了其所享有的其他应收账

款作为质押担保；同时又追加了其名下另一架型号为 AS350B3的直升机作为抵押

担保。但丝途公司最终未能按期还款，截止至 2026 年 1 月 8 日，丝途公司尚欠

原告本金 2041987.07 元，利息罚息复利 763920.22 元，本息合计 2805907.2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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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原告为本案诉讼向各被告主张债权和担保权利而产生了律师费，根据

前述合同约定此类原告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费用应当由各被告承担。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一、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丝途亚太国际融资(天津)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偿

还贷款本金 2041987.07 元，截至 2026 年 1 月 8 日的利息罚息复利 763920.22

元，本息合计 2805907.29 元：并依据借款合同约定支付自 2026年 1月 9日至实

际支付日的利息，罚息，复利(按《固定资产暨项目融资借款合同》约定的标准

计算)。 

二、本案律师费 42088元由各被告承担。 

三、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原告对被告丝途亚太国际融资(天津)有限公司所有的

型号为 AS332L1 的直升机(序列号：2307)及型号为 Makila1A1 的备用发动机(序

号 2574)之抵押物所享有的抵押权合法有效，原告有权就前述抵押物进行折价，

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四、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原告对于型号为 AS332L1 的直升机(序列号：2307)

及型号为 Makila 1A1 的备用发动机(序号 2574)两项抵神物因被投保任何保险

(包括续展后的保险)而能够获得的全部保险赔款和保险金，享有与原告抵押权相

同顺位的优先受偿权。 

五、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原告对被告丝途亚太国际融资(天津)有限公司在案涉

《应收账款质押合同》项下所提供的质押财产(即被告丝途亚太国际融资(天津)

有限公司在其与陕西金昊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就前述抵押物所签署的《融资租

货合同》项下所享有的应收账款权益及其他相关权利)享有合法有效的质押权，

原告有权对该质押财产折价，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六、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原告对被告陕西金昊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在案涉

TJJFL 应质 2018031,TJJFL 应质 2018050,TJJFL 应质 2019011,TJJFL 应质

2019050,TJJFL应质 2020010,TJJFL应质 2020011,TJGS肆应质 2021013《应收账

款质押协议》项下所提供的质押财产享有合法有效的质押权，原告有权对这些质

押财产折价，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七、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珠海毅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和被告陕西金昊通用

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其各自所签署的案涉《回购协议》的约定就被告丝途亚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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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融资(天津)有限公司的上述全部债务向原告承担全部清偿责任。 

八、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原告对被告魏子钰，西安哲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在其

各自所签署的案涉《质押合同》项下所出质的陕西金昊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的

股权享有合法有效的质押权；且原告有权在被告丝途亚太国际融资(天津)有限公

司不履行上述债务时就前述股权折价、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九、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周翔、赵珊珊对被告丝途亚太国际融资(天津)

有限公司的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 

十、请求法院依法判令原告对被告陕西金昊通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所有的国

籍登记号为 B-70NZ，型号为 AS350B3 的直升机所享有的抵押权合法有效，且原

告有权就前述抵押物折价、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 

十一、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如有)，公告费(如有)由各被告共同承担。（以

上共计 2847995.29 元）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其他进展 

挂牌公司的子公司“珠海毅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于 2026年 3月 23日收到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的《应诉通知书》（2026）津 0101 民初 4070 号，目前子

公司正在按照时间及相关要求准备应诉材料。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诉讼事项未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公司 

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诉讼事项暂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公 

司将根据本案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通过法律手段积极应对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应说明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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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目录 

《应诉通知书》（（2026）津 0101民初 4070号） 

 

 

河北北直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3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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